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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财经大学学生赴国外或中国港澳台地区高校学习学分



并同时提交对方学校出具的所学课程成绩单，经所在学院给予是

否同意认定意见后，报教务处备案。 

第四条 对于短期访学的学生，如果在国外或中国港澳台地区

所学课程与其所学专业培养方案上的学科基础课、专业必修或选

修课相近或相似的，由学生所在学院按培养方案上的同类课程予

以认定，并替代校内相应的专业课程；我校无相应课程的专业课

按照专业选修课认定，校内被替代课程由学生提出申请并经学院

批准确定；其他课程按照全校任选课程认定，校内被替代课程由

学生提出申请并经学院批准确定。 

第五条 对于进行一学年或者一学期交换学习的学生，如果在

国外或中国港澳台地区所修读的学科基础课或者专业课的数量占

到所修读课程数的一半以上，则其在国外或中国港澳台地区所修

读的课程学分按照学年对学年或者学期对学期进行整体转换，无

需将在外修读的课程与校内被替代的课程一一对应。具体学分转

换可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并四舍五入： 

转换学分= 国外修读学分×（校内毕业总学分/对方毕业总学

分）。 

如果交换学习的学生在外所修读的专业课程数未能占到所修

读课程数的一半以上，则其在外所修读的学分的转换按照第四条

的规定进行。 

第六条 学生在国外或中国港澳台地区交换学习获得的学分，

原则上只替代主修专业课程学分。如学生存在辅修专业或第二专

业情况，且因外出交换学习无法在按期毕业前修读完成辅修专业

课程，须在主修专业毕业后一年内修满相关课程学分。 



第七条 学生在国外或中国港澳台地区高校获得的成绩，若为

百分制，则按实际分数登录；若为等级成绩，按以下标准换算为

百分制成绩： 

1.对方成绩标准为 A、B、C、D、F五等时，则 A:95,  B:85,  

C:75,  D:65,  F:55。 

2.对方成绩标准为 A+、A、A-、B+、B、B-、C+、C、C-、D+、

D、D-、F+、F时，则 A+:100, A: 95, A-:90, B+:89, B: 85, B-:80, 

C+:79, C: 75, C-:70, D+: 69, D: 65, D-:60, F+:50, F: 40.  

3.对方成绩标准为其他形式的由学生所在学院按照居中的原

则确定成绩转换标准。  

第八条 在符合学分整体替代条件下进行成绩转换时，按照在

外修读的课程门数是否多于所学专业应修读课程门数分为以下两

种情况： 

1.在外修读的课程门数多于所学专业应修读课程门数的，学

生可选择在外修读课程中分数较高的成绩进行转换。 

2.在外修读的课程门数少于所学专业应修读课程门数的，学

生在进行成绩转换时，可先执行一一替代原则，剩余课程成绩按

照在外修读课程的平均分数计算。 

第九条 学生在国外或中国港澳台地区高校完成的本科毕业

论文可以进行论文替代，执行校内论文替代程序，并免于答辩。

大学四年级在国外或中国港澳台地区学习的学生，如对方高校无

本科毕业论文要求的，可免于校内论文写作及答辩环节，以所在

高校参与的学术活动或专业实践活动进行替代。大学四年级在国

外或中国港澳台地区学习的学生，视同完成了毕业实习环节，可

免于提交毕业实习报告。 




